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430號

上  訴  人  臺北榮民總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威明

訴訟代理人  陳淑貞律師

            蕭維德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單鴻均律師

訴訟代理人  吳至格律師

            黃雍晶律師

被  上訴人  十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啓芳

訴訟代理人  莊秀銘律師

            徐紹鐘律師

            楊鎮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仲裁判斷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9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仲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3年1月8日變更為蔡啓芳，其

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緣兩造於104年6月1日簽訂「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

（下稱系爭計畫）興建暨營運投資契約修訂書（下稱系爭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在伊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

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Ｂ棟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

施）」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生室等設施）」。被上訴人

於108年2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主張計畫用地容

積率變更，係兩造締約時所未能預料之情事變更，依民法第

227條之2第1項請求調整契約内容，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1

10年12月29日以108仲聲仁字第011號仲裁判斷（下稱系爭仲

裁判斷）准予調整為如系爭仲裁判斷附件所示之契約（下稱

系爭附件合約）。

　㈡被上訴人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

定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兩造履約爭議，伊並於106年8月

7日以被上訴人未於限期內改善缺失為由，先行中止系爭合

約執行，仲裁庭逕認被上訴人未於訂約後1年內開始興建，

非全部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並未就所執上開約定給予伊陳述

機會；又伊自始即否認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於

105年3月間以伊院內土地容積率應改以240％計算，而駁回

伊另案申請興建停車場乙事，仲裁庭據此作成判斷理由，亦

未給予伊陳述機會，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4款、同法

第23條第1項前段之撤銷事由。

　㈢系爭仲裁判斷關於終止契約是否合法乙節，伊已於仲裁庭逐

一指出審查意見所列38項缺失違反系爭合約之具體規範，卻

未予調查，逕認伊終止合約不合法；伊曾向仲裁庭提出被上

訴人出具並經公證人辦理公證之承諾書，主張被上訴人應配

合檢討系爭計畫執行方案重新提送計畫書予伊及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核備，卻未配合，系爭合約

應認業已終止，仲裁庭卻未予以調查。又系爭計畫之用地法

定容積率自始即為240％，並無變更，伊自無可能與被上訴

人達成容積率400％之合意，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

條第2項約定就系爭計畫規劃之設計及施工負全部責任，伊

縱有同意依容積率400％為計算，亦不減免被上訴人依系爭

合約應盡之義務，被上訴人仍應依法定容積率240％規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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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仲裁庭竟未就此為調查。再伊目前之病床數已超出法定

總額限制，依醫療法及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下稱系爭

許可辦法）不得再申請許可或擴充病床，且就伊現有資源回

收場得否撤銷及搬遷，仲裁庭竟未對此予以調查，僅謂屬調

整契約後執行之問題。是系爭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40條第1

項第4款、同法第23條第1項後段之撤銷事由。

　㈣系爭仲裁判斷既認定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誤認系爭計畫用地

容積率可以400％計算為法規上之誤認，並非契約成立前後

客觀事實發生變動，更非訂約時所不可預料，不符民法第22

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之要件，系爭仲裁判斷有摒除民法第2

27條之2第1項所定之要件而不予適用之情事；又系爭計畫係

被上訴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46條

自行規劃提出，所需用地之容積率應由被上訴人自行查明確

認，系爭仲裁判斷有摒除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約定不

予適用之情事。再系爭仲裁判斷認定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誤

認容積率得以400％計算乙節，則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即已

違反法定容積率240％之強制規定，屬自始不能給付，系爭

仲裁判斷顯有摒除民法第71條、第246條第1項規定而不予適

用之情事；且既認不可歸責於兩造，兩造給付義務均應予免

除，系爭合約即歸消滅，系爭仲裁判斷認定亦有摒除民法第

225條第1項、第266條第1項規定而不予適用之情事。系爭仲

裁判斷摒除上開法律規定及系爭合約約定而不予適用情事，

作成其認為公平、合理之仲裁判斷，已實質適用衡平原則，

兩造既未明示合意適用衡平原則，系爭仲裁判斷自違反仲裁

法第31條規定，構成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之撤銷事由。

　㈤系爭仲裁判斷所作成系爭附件合約，與兩造仲裁協議之標的

僅限於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履行之爭議無關，已逾越兩造仲

裁協議之範圍，有仲裁法第38條第1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

之撤銷事由。又系爭仲裁判斷命被上訴人興建設置多功能醫

療病房共80床位，屬違反法令規定而不可執行，被上訴人亦

不具申請設置病床及太平間之資格，系爭仲裁判斷顯係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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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有仲裁法第38條第3款、第40

條第1項第1款之撤銷事由。爰擇一撤銷事由為伊有利之認

定，求為撤銷系爭仲裁判斷主文第1項及第3項關於仲裁費用

由上訴人負擔1/2部分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系

爭仲裁判斷主文第1項及第3項關於仲裁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

2部分，應予撤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伊已於提起仲裁時之聲請書第5頁載明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

書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以提付仲裁，並於仲裁準備㈡

書陳明既開啟爭議處理程序，上訴人應待最終判斷以釐清責

任等語，仲裁庭於作成判斷時自得予以考量；又都發局另案

以法定容積率為由駁回上訴人停車場申請一事，亦經上訴人

於仲裁庭提出簡表、都發局及建築師往來函文，兩造並於詢

問會多次爭論，均有給予上訴人陳述機會，不得將仲裁庭不

予採納其主張，曲解為未給予陳述機會。再上訴人固主張仲

裁庭有未予調查之事項，然實則其已於仲裁程序提出主張並

舉證，上訴人迄今並未指明有何一聲請調查證據事項未經仲

裁庭調查，自無其所指此部分撤銷之事由。

　㈡伊係以情事變更為由請求仲裁庭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

定調整契約內容，而系爭仲裁判斷詳述其認定符合情事變更

原則要件之依據及調整之內容與理由，係以民法第227條之2

第1項之規定作為判斷之依據，雖情事變更原則不無內含衡

平之理念，然系爭仲裁判斷既未摒棄民法上開規定而不用，

自仍屬法律仲裁之範疇，不生須經兩造明示合意適用衡平原

則始得為仲裁之問題。

　㈢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前段、第3條第1項已明定兩造合

意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履行之任何爭議以仲裁方式解決，伊因

系爭合約簽訂後有情事變更之事實，致如繼續履行將顯失公

平，經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30日仍無法解決，遂依上開約定

聲請仲裁調整契約內容，並無逾越仲裁協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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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系爭仲裁協議主文所命給付，乃兩造系爭合約應調整如系爭

附件合約，僅「經調整範圍」（即刪除Ｂ棟宿舍大樓及長期

住宿之醫護宿舍）方屬系爭仲裁判斷所命給付，其餘仍屬系

爭合約範圍而未改動，上訴人所指「興建多功能醫療病房80

床」、「興建設置太平間」等項目均為系爭合約已約定，並

非系爭仲裁判斷調整之結果，自非系爭仲裁判斷主文所命給

付，與仲裁法第38條第3款要件不合。又上訴人自系爭計畫

啟案至伊提起本件仲裁前，從未就前開興建項目有何違反法

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序良俗之處提出異議；系爭許

可辦法非屬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伊依系爭合約僅興建病

房硬體設施，再出租予上訴人為營運，應由經營醫療病房之

上訴人向主管機關提出許可申請，且由上訴人107年申請病

床數可知係作汰舊換新之用；再兩造於99年簽約後，伊旋於

100年間代上訴人申請太平間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獲准，並

無伊無法興建之情事，自不能以上訴人不願履約，認系爭仲

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65-166頁）：

　㈠兩造於104年6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在上訴

人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

樓和Ｂ楝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

（即往生室等設施）」。

　㈡嗣上訴人以系爭合約第1章第2條第2項第13款、第14款約定

被上訴人應於簽訂系爭合約1個月內，依101年3月之投資計

畫修訂書及上訴人意見修正後，提出經上訴人核定之投資執

行計畫書，作為被上訴人興建營運執行本計畫依據，惟被上

訴人始終未能提出等理由，於106年11月8日終止系爭合約。

　㈢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主張上

訴人終止系爭合約無效，及計畫用地容積率有發生變更，為

兩造締約時所未能預料之情事變更，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規定請求調整契約內容，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110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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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9日以系爭仲裁判斷認定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依約尚有

未合，系爭合約仍屬有效存在，及准予調整系爭合約為如系

爭仲裁判斷附件所示。

　㈣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提付仲裁，108年5月24日組成仲裁庭，

共召開6次詢問會。

　㈤系爭合約之工作範圍有約定多功能醫療病房80床位及太平間

（往生室）。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仲裁判斷有關下列事項之判斷是否違反仲裁法第23條第

1項前段規定，及構成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4款事由？

　　⒈按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

未使當事人陳述，或當事人於仲裁程序未經合法代理者。

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協議或法律規定者。

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23條

第1項前段、第40條第1項第3、4款定有明文。次按仲裁法

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

事人陳述，係指仲裁庭就其形成判斷之事實及證據未使當

事人陳述而言。如當事人已接受仲裁庭合法通知，且於仲

裁程序中有陳述之機會，而仲裁庭認其陳述內容已達於可

為判斷之程度而作成仲裁判斷者，縱當事人言有未盡，或

仲裁庭未就各個爭點分別予以闡明或曉諭當事人就爭點分

別陳述者，均不能認該當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

事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78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上訴人固主張仲裁庭就系爭仲裁判斷提及上訴人於105年3

月間申請立體停車場，遭都發局以容積率改以240％計算

駁回乙情，未給予上訴人陳述之機會等語，惟查，上訴人

於仲裁庭110年8月5日第二次詢問會提出簡報第15頁即已

就法定容積率為240％乙事進行陳述，並於書面簡報檢附

都發局105年3月1日北市都設字第10531163400號函（編為

相證26，下稱系爭都發局函），內載有關上訴人委託張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端建築師事務所申請臺北榮總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提送委員會一案，有關院區

之容積率及建蔽率依本府97年3月4日府都規字第09730017

400號公告實施「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

計畫）案」，拾壹、其他說明及特殊規定事項（石牌、榮

總行義生活圈部分）第1項規定：「醫院、學校特定專用

區：建蔽率40％、容積率240％」請一併釐清修正，原報

告書及光碟除1份存檔外，餘請派員取回；及檢附張倫端

建築師事務所105年3月3日（105）端字第0003號函（編為

相證27，下稱系爭建築師回函），針對系爭都發局函說明

容積率240％一節，向其回覆容積率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條例第83條規定為400％（見本院卷三第61、72-73

頁），並有第二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1-11

2頁）。上訴人既於第二次詢問會時已向仲裁庭陳述其與

都發局函文往來間對於容積率認定一事，自無其所稱未給

予上訴人陳述之機會可言，其此部分主張，核非可採。

　　⒊上訴人又主張仲裁庭未就系爭仲裁判斷所引系爭合約第21

章第2條第1項約定一節，使伊為陳述等語，經查，系爭仲

裁判斷關於「相對人（即上訴人）終止契約是否合法」一

節，指出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所提投資執行計畫書審查意

見指摘38項缺失是否全然不符合本修訂書之規定，仍有疑

義，及被上訴人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

第1項約定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

委員會處理時，上訴人置之不理，突於同年8月7日委請律

師檢附上訴人審查意見，以被上訴人遲未依其要求修改投

資執行計畫書，屬未於限期內改善之缺失為由，先行中止

促參案契約修訂書之執行，被上訴人之爭議仍未獲解決，

如何能開始興建，不能認全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等語（見原

審卷一第211頁），而被上訴人就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

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

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上訴人卻仍於同年8月7日發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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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系爭合約之執行一節，於仲裁程序陸續以仲裁準備二

書、仲裁綜合辯論意旨書提出此項主張（見本院卷三第51

-52、304頁），且於110年12月1日第六次詢問會，當主任

仲裁人詢問上訴人之審查意見出來時，被上訴人就提出仲

裁乙事，被上訴人即稱：伊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

啟動爭議程序，上訴人仍於同年8月7日發函中止執行等

語，上訴人則回應：伊於同年2月21日即已發函回覆被上

訴人違約事實而未改善，至同年8月7日因而發函中止執

行，被上訴人於該段期間並未有改善或提出正當事由積極

作為，不能因提出仲裁爭議聲請，而無視其未積極履約之

事實等語，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4-

425、427-428頁），足見仲裁庭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

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與上訴人發函中

止合約執行等節，已有使上訴人為陳述，上訴人主張仲裁

庭就此節未給予陳述機會等語，亦非可採。

　　⒋綜上，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系爭都發局函、系爭合約第21

章第2條第1項約定等節未給予陳述或充分陳述機會，依前

開規定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等語，為無理由。

　㈡系爭仲裁判斷有關下列事項之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

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23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⒈按仲裁庭應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仲裁法第23

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次按仲裁程序所謂「必要之調

查」，乃屬仲裁庭裁量事項，如非恣意不為任何調查，即

不得謂未為必要之調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78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仲裁制度與訴訟制度不同，法院審

理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所行程序並非視作原仲裁程序之上

級審或再審程序，僅得就原仲裁判斷有無仲裁法第40條第

1項各款所列情形（含第1款所稱第38條各款情形）為審

查，至於仲裁判斷所持之法律見解是否妥適，仲裁判斷之

實體內容是否合法、妥適，係仲裁人之仲裁權限，法院應

予以尊重，毋庸再為審查（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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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合約業經伊合法終止，業據伊提出審查意

見所列38項缺失，惟仲裁庭竟未逐項調查違反系爭合約具

體情事等語，查上訴人於仲裁程序中陸續以仲裁答辯五、

六、八書主張被上訴人所提投資執行計畫書，有其提出審

查意見所列多項缺失（見本院卷三第128-138、189-203、

209-213頁），上訴人並於110年10月13日第四次詢問會針

對上開缺失進行陳述，有第四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

卷三第242-245頁），仲裁庭復於同年12月1日第六次詢問

會針對上開缺失請兩造進行陳述，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

稽（見本院卷三第420-421、423-424、427-436頁），應

認仲裁庭就系爭合約是否合法終止所涉審查意見缺失部

分，已使上訴人為陳述及調查。至上訴人主張伊於仲裁程

序有提出仲裁辯論意旨㈠書檢附被上訴人99年3月19日書

立經公證之承諾書（見本院卷三第297頁），主張系爭合

約依該承諾書業已終止，卻未經仲裁庭為調查等語，惟

查，仲裁庭於第六次詢問會就系爭合約是否終止一節，已

有使上訴人為陳述，並確認有無須為補充，有第六次詢問

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0、429頁），縱仲裁庭未就

被上訴人書立之承諾書是否有涉系爭合約終止一事為詢問

調查，揆諸前開說明，此僅屬裁量事項，上訴人於詢問會

未再就承諾書部分特別提出說明，亦難認仲裁庭有恣意不

為調查情事，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⒊上訴人又主張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興

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之爭議，已於仲裁

程序書狀予以說明，仲裁庭卻未為必要調查等語，查：

　　　⑴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部分

　　　　上訴人於第二次詢問會所提供之簡報，檢附立體停車場

使用執照申請書、醫科大樓法定停車場建築師計算表、

往生室建造執照申請書、新（第三）門診大樓建照執照

申請書、使用執照申請書、系爭都發局函、系爭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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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見本院卷三第65-73頁），並於第二次詢問會向

仲裁庭依序逐項說明，主任仲裁人會中並確認應適用之

容積率，有第二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0-

115、117-118頁）；又上訴人於第三次、第四次、第六

次詢問會亦再次說明本件用地之容積率，並經主任仲裁

人於會中向兩造確認適用之依據，有第三次、第四次、

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62-176、236-2

37、242、247、410-420頁）。堪認上訴人就其否認兩

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一節除於書狀檢附

證據說明外，於詢問會經仲裁庭聽取兩造各自陳述並為

調查，並無上訴人所指未為必要調查之情事。上訴人雖

主張仲裁庭未調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

項約定所負義務不因容積率異動而減免一事等語，然查

上訴人於仲裁答辯書主張縱有被上訴人所稱兩造合意以

400%計算，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並未

減免其所應盡之義務與責任，不得作為拒絕履行系爭合

約之藉口等語，有該書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76

頁），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核與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

400％計算之合意並無直接關連性，仲裁庭本於裁量而

未為必要調查，難認有違反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後段規

定。

　　　⑵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

　　　　上訴人於第三次詢問會所提供答辯㈣書要旨之簡報檔

案，即有說明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於系爭合

約之約定、被上訴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醫療法、系爭許

可辦法等相關規範，上訴人並於第三次詢問會陳述病床

數相關爭議，有第三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

176-177、181-182頁），又於第四次詢問會陳述病床數

及太平間相關爭議，有第四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

卷三第235-236、248-260頁），仲裁庭並於第六次詢問

會就病床數及太平間之爭議，使兩造於詢問會充分陳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各自主張並為調查，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

卷三第442-460頁），亦無上訴人所指未為必要調查之

情事。

　　⒋綜上，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終止契約及審查意見所列38項

缺失、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興建設置

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等節未為必要調查，依前

開規定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等語，為無理由。

　㈢系爭仲裁判斷有關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

之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31條

規定？

　　⒈按仲裁庭經當事人明示合意者，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仲裁法第31條定有明文。又仲裁法第31條規定之衡平仲

裁，乃指仲裁判斷如嚴格適用法律之規定，於當事人間將

產生不公平之結果時，當事人得明示授權仲裁庭故意不適

用法律之嚴格規定而為判斷者而言。與所謂衡平判決係法

院於法律無明文規定之情形下，探求立法之真意，本於一

般原則，類推適用相關法律規定而作成之判決者，二者並

不相同。概現行法律因衡平理念已融入法律，經由「抽象

衡平」具體化為法律之一部分，形成法律之基本原則。如

誠實信用原則、情事變更原則、公益違反禁止原則、權利

濫用禁止原則等法律明文化之基本原則規定時，自不以經

當事人明示合意為必要。是若仲裁庭僅依民法第1條、第1

48條及第227條之2規定之法理、誠實信用原則或情事變更

原則等進一步探究、解釋而為判斷，並未將法律之嚴格規

定加以摒棄，自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疇，不生須經當事

人明示合意始得為衡平仲裁之問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1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系爭仲裁判斷有不符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

情事變更要件，忽視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有查明容積率義

務，且所認定兩造誤認容積率400％將致有未適用民法第7

1條、第246條第1項、第225條、第266條第1項規定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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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系爭仲裁判斷未經兩造合意並實質適用衡平原則等

語，惟查，被上訴人於提付仲裁時，係依民法第227條之2

第1項規定聲請就系爭合約為調整，有仲裁聲請書可稽

（見本院卷三第3、10-11頁）；系爭仲裁判斷並於理由欄

第二點說明本件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再

於第四點說明系爭合約如何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有系爭

仲裁判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2-215、218-225頁），準

此，系爭仲裁判斷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法律

見解是否妥適，將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是否合

法、妥適，依前開說明，核屬仲裁人之仲裁權限，本院自

應尊重而毋庸再為審查。再者，系爭仲裁判斷既係依民法

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所作成，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

疇，本件自無適用衡平仲裁之問題。則上訴人主張系爭仲

裁判斷適用法律不當，已實質適用衡平仲裁原則，構成仲

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31條規定等語，要非可

採。

　㈣系爭仲裁判斷有關命系爭合約應調整如系爭附件合約之判

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1

款規定？

　　⒈按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

之範圍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有第38條各款

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仲裁法第38條第1款本文、第40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

文。

　　⒉查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雙方就關於本

修訂書所載事項、協調契約履行之任何爭議，於提付仲裁

或其他救濟程序前應先依本修訂書規定提交協調委員會處

理。」第21章第3條第1項約定：「如爭議事項經任何一方

請求提付協調後30日內仍無法解決，或任一方於收受協調

委員會之決議後10日內向他方提出異議時，雙方同意以仲

裁方式解決爭議。」有系爭合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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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而被上訴人於提付本件仲裁時，已於107年12月10

日先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向上訴人提出

進行協商及爭議處理，因上訴人於108年1月9日回函拒

絕，乃依同章第3條第1項約定提付仲裁等情，有被上訴人

仲裁聲請書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4頁）。又參以被上訴

人仲裁聲請書已說明其依系爭合約約定於上訴人院區土地

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和Ｂ棟

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

生室等設施）」，該院土地容積率係依400％為計算及規

劃基礎，嗣容積率改為240％，影響興建成本及營運收

入，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契約內容等語

（見本院卷三第10頁），足見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履行興

建上開設施，所使用上訴人院區用地之容積率因有差異情

事，所生之爭議核屬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

定：「雙方就關於本修訂書所載事項、協調契約履行之任

何爭議」範疇，並無逾越仲裁協議範圍可言。

　　⒊上訴人雖主張系爭仲裁判斷將原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

合約，為新合約條文，與兩造仲裁協議標的約定僅限於系

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其履行之爭議無關等語，查系爭仲裁判

斷理由欄第四點就調整契約部分進行逐項說明，准予調整

部分包含：⑴系爭合約第1章第2條第2項第3款計畫用地面

積之縮減；⑵系爭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興建及設置

項目，其中緩和安護設施刪除c.長期住宿醫護宿舍項目，

附屬設施工程調整Ａ棟綜合大樓名稱為緩和安護大樓，刪

除Ｂ棟宿舍大樓，聯通道由原定2座因刪除Ｂ棟宿舍大樓

改為1座；⑶系爭合約第9章第2條第11款、第12款刪除Ｂ

棟宿舍大樓；⑷系爭合約附件一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

基地範圍圖1-1、1-2、1-3、1-4及表1-1、附件二緩和安

護暨系列服務計畫興建工程範圍圖2-1、2-2配合前開⑴之

面積調整基地範圍；⑸系爭合約附件三、壹、五往生室

（太平間），因容積率改變，將樓地板面積調整為618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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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⑹系爭合約附件五㈠第1條標的「230-0地號」因

已分割為「230-0、230-1、230-2地號」配合地號分割而

調整，並調整計畫用地面積與系爭合約第2章第2條第2項

第3款一致；⑺系爭合約附件六壹、緩和安護事項原約定

一至三部分，因營運量體變更，配合上訴人所能提供容積

面積約7089平方公尺為基準，調整地上5層、地下2層鋼筋

混凝土建築物1棟，總樓地板面積約7360平方公尺，並刪

除Ｂ棟宿舍大樓，將Ａ棟綜合大樓調整名稱為緩和安護大

樓；⑻配合Ｂ棟宿舍大樓不再興建，調整系爭合約及附件

之用語（此部分詳如系爭仲裁判斷理由欄第四點之說

明），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聲請調整之事項，有系爭仲裁

判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9-220、222-225頁）；再對照

系爭仲裁判斷理由第二點㈠⒋，提到本件係因計畫用地容

積率由400％調整為240％，而調整系爭合約及附件所定內

容（見原審卷一第215頁），第四點㈠並說明除上開調整

項目外，其餘皆仍保有系爭合約內容（系爭仲裁判斷第81

頁倒數第1行，原審卷一第218頁），足認上開⑴至⑻所列

准予調整項目，係鑑於容積率現為240％，依民法第227條

之2第1項規定進行調整，將用地面積縮減，並刪除Ｂ棟宿

舍大樓，在系爭合約原定興建項目調整縮減被上訴人原定

給付內容，並未創設新給付項目，上訴人主張系爭附件合

約已非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其履行事項，而有仲裁判斷與

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情事，

而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1款規

定等語，為無理由。

　　⒋至上訴人援引促參法規定主張依調整後系爭附件合約未考

量如何興建、營運及財務是否可行，被上訴人因取消Ｂ棟

宿舍大樓興建減省成本，卻未檢討含權利金之其他條件，

未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等語，惟上訴人此部分主

張均屬系爭仲裁判斷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進行調

整是否合法及妥適問題，依前開說明，要非本院所得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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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併此指明。

　㈤系爭仲裁判斷有無就系爭附件合約興建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

床及太平間之項目為判斷？如有，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

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3款規定？　　

　　⒈按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者，法院

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有第38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當

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38條第

3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仲裁判斷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將系爭合

約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調整範圍如前述即事實及理由欄

四、㈣、⒊所列⑴至⑻之項目，其餘皆仍維持系爭合約之

約定乙節，關於系爭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所定投資

興建及建置：⑴緩和安護設施、a.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

位及⑵系列服務設施（含大體解剖室、助念室、零下20度

之冰櫃2個及遺體冰箱99個等）（契約完整內容見原審卷

一第59頁），並非上揭⑴至⑻經系爭仲裁判斷調整之項

目，此參系爭附件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所定投資興

建及建置關於⑴緩和安護設施、a.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

位及⑵系列服務設施之內容（見原審卷一第239頁），均

仍維持與原系爭合約之內容相同即明，是系爭仲裁判斷並

未就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系列服務設施之項目命被

上訴人為給付，而係維持原系爭合約內容，此本屬被上訴

人依系爭合約原定所應給付之項目，於系爭仲裁判斷調整

後之系爭附件合約仍無變動，上訴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命

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一節，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

款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

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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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馬佳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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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430號
上  訴  人  臺北榮民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威明
訴訟代理人  陳淑貞律師
            蕭維德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單鴻均律師
訴訟代理人  吳至格律師
            黃雍晶律師
被  上訴人  十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啓芳
訴訟代理人  莊秀銘律師
            徐紹鐘律師
            楊鎮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仲裁判斷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仲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3年1月8日變更為蔡啓芳，其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緣兩造於104年6月1日簽訂「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下稱系爭計畫）興建暨營運投資契約修訂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在伊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Ｂ棟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生室等設施）」。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主張計畫用地容積率變更，係兩造締約時所未能預料之情事變更，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請求調整契約内容，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110年12月29日以108仲聲仁字第011號仲裁判斷（下稱系爭仲裁判斷）准予調整為如系爭仲裁判斷附件所示之契約（下稱系爭附件合約）。
　㈡被上訴人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兩造履約爭議，伊並於106年8月7日以被上訴人未於限期內改善缺失為由，先行中止系爭合約執行，仲裁庭逕認被上訴人未於訂約後1年內開始興建，非全部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並未就所執上開約定給予伊陳述機會；又伊自始即否認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於105年3月間以伊院內土地容積率應改以240％計算，而駁回伊另案申請興建停車場乙事，仲裁庭據此作成判斷理由，亦未給予伊陳述機會，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4款、同法第23條第1項前段之撤銷事由。
　㈢系爭仲裁判斷關於終止契約是否合法乙節，伊已於仲裁庭逐一指出審查意見所列38項缺失違反系爭合約之具體規範，卻未予調查，逕認伊終止合約不合法；伊曾向仲裁庭提出被上訴人出具並經公證人辦理公證之承諾書，主張被上訴人應配合檢討系爭計畫執行方案重新提送計畫書予伊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核備，卻未配合，系爭合約應認業已終止，仲裁庭卻未予以調查。又系爭計畫之用地法定容積率自始即為240％，並無變更，伊自無可能與被上訴人達成容積率400％之合意，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約定就系爭計畫規劃之設計及施工負全部責任，伊縱有同意依容積率400％為計算，亦不減免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應盡之義務，被上訴人仍應依法定容積率240％規劃興建，仲裁庭竟未就此為調查。再伊目前之病床數已超出法定總額限制，依醫療法及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下稱系爭許可辦法）不得再申請許可或擴充病床，且就伊現有資源回收場得否撤銷及搬遷，仲裁庭竟未對此予以調查，僅謂屬調整契約後執行之問題。是系爭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同法第23條第1項後段之撤銷事由。
　㈣系爭仲裁判斷既認定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誤認系爭計畫用地容積率可以400％計算為法規上之誤認，並非契約成立前後客觀事實發生變動，更非訂約時所不可預料，不符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之要件，系爭仲裁判斷有摒除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定之要件而不予適用之情事；又系爭計畫係被上訴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46條自行規劃提出，所需用地之容積率應由被上訴人自行查明確認，系爭仲裁判斷有摒除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約定不予適用之情事。再系爭仲裁判斷認定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誤認容積率得以400％計算乙節，則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即已違反法定容積率240％之強制規定，屬自始不能給付，系爭仲裁判斷顯有摒除民法第71條、第246條第1項規定而不予適用之情事；且既認不可歸責於兩造，兩造給付義務均應予免除，系爭合約即歸消滅，系爭仲裁判斷認定亦有摒除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6條第1項規定而不予適用之情事。系爭仲裁判斷摒除上開法律規定及系爭合約約定而不予適用情事，作成其認為公平、合理之仲裁判斷，已實質適用衡平原則，兩造既未明示合意適用衡平原則，系爭仲裁判斷自違反仲裁法第31條規定，構成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之撤銷事由。
　㈤系爭仲裁判斷所作成系爭附件合約，與兩造仲裁協議之標的僅限於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履行之爭議無關，已逾越兩造仲裁協議之範圍，有仲裁法第38條第1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撤銷事由。又系爭仲裁判斷命被上訴人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屬違反法令規定而不可執行，被上訴人亦不具申請設置病床及太平間之資格，系爭仲裁判斷顯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有仲裁法第38條第3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撤銷事由。爰擇一撤銷事由為伊有利之認定，求為撤銷系爭仲裁判斷主文第1項及第3項關於仲裁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2部分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系爭仲裁判斷主文第1項及第3項關於仲裁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2部分，應予撤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伊已於提起仲裁時之聲請書第5頁載明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以提付仲裁，並於仲裁準備㈡書陳明既開啟爭議處理程序，上訴人應待最終判斷以釐清責任等語，仲裁庭於作成判斷時自得予以考量；又都發局另案以法定容積率為由駁回上訴人停車場申請一事，亦經上訴人於仲裁庭提出簡表、都發局及建築師往來函文，兩造並於詢問會多次爭論，均有給予上訴人陳述機會，不得將仲裁庭不予採納其主張，曲解為未給予陳述機會。再上訴人固主張仲裁庭有未予調查之事項，然實則其已於仲裁程序提出主張並舉證，上訴人迄今並未指明有何一聲請調查證據事項未經仲裁庭調查，自無其所指此部分撤銷之事由。
　㈡伊係以情事變更為由請求仲裁庭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調整契約內容，而系爭仲裁判斷詳述其認定符合情事變更原則要件之依據及調整之內容與理由，係以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作為判斷之依據，雖情事變更原則不無內含衡平之理念，然系爭仲裁判斷既未摒棄民法上開規定而不用，自仍屬法律仲裁之範疇，不生須經兩造明示合意適用衡平原則始得為仲裁之問題。
　㈢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前段、第3條第1項已明定兩造合意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履行之任何爭議以仲裁方式解決，伊因系爭合約簽訂後有情事變更之事實，致如繼續履行將顯失公平，經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30日仍無法解決，遂依上開約定聲請仲裁調整契約內容，並無逾越仲裁協議範圍。
　㈣系爭仲裁協議主文所命給付，乃兩造系爭合約應調整如系爭附件合約，僅「經調整範圍」（即刪除Ｂ棟宿舍大樓及長期住宿之醫護宿舍）方屬系爭仲裁判斷所命給付，其餘仍屬系爭合約範圍而未改動，上訴人所指「興建多功能醫療病房80床」、「興建設置太平間」等項目均為系爭合約已約定，並非系爭仲裁判斷調整之結果，自非系爭仲裁判斷主文所命給付，與仲裁法第38條第3款要件不合。又上訴人自系爭計畫啟案至伊提起本件仲裁前，從未就前開興建項目有何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序良俗之處提出異議；系爭許可辦法非屬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伊依系爭合約僅興建病房硬體設施，再出租予上訴人為營運，應由經營醫療病房之上訴人向主管機關提出許可申請，且由上訴人107年申請病床數可知係作汰舊換新之用；再兩造於99年簽約後，伊旋於100年間代上訴人申請太平間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獲准，並無伊無法興建之情事，自不能以上訴人不願履約，認系爭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65-166頁）：
　㈠兩造於104年6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在上訴人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和Ｂ楝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生室等設施）」。
　㈡嗣上訴人以系爭合約第1章第2條第2項第13款、第14款約定被上訴人應於簽訂系爭合約1個月內，依101年3月之投資計畫修訂書及上訴人意見修正後，提出經上訴人核定之投資執行計畫書，作為被上訴人興建營運執行本計畫依據，惟被上訴人始終未能提出等理由，於106年11月8日終止系爭合約。
　㈢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主張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無效，及計畫用地容積率有發生變更，為兩造締約時所未能預料之情事變更，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契約內容，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110年12月29日以系爭仲裁判斷認定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依約尚有未合，系爭合約仍屬有效存在，及准予調整系爭合約為如系爭仲裁判斷附件所示。
　㈣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提付仲裁，108年5月24日組成仲裁庭，共召開6次詢問會。
　㈤系爭合約之工作範圍有約定多功能醫療病房80床位及太平間（往生室）。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仲裁判斷有關下列事項之判斷是否違反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前段規定，及構成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4款事由？
　　⒈按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或當事人於仲裁程序未經合法代理者。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協議或法律規定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前段、第40條第1項第3、4款定有明文。次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係指仲裁庭就其形成判斷之事實及證據未使當事人陳述而言。如當事人已接受仲裁庭合法通知，且於仲裁程序中有陳述之機會，而仲裁庭認其陳述內容已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而作成仲裁判斷者，縱當事人言有未盡，或仲裁庭未就各個爭點分別予以闡明或曉諭當事人就爭點分別陳述者，均不能認該當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事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固主張仲裁庭就系爭仲裁判斷提及上訴人於105年3月間申請立體停車場，遭都發局以容積率改以240％計算駁回乙情，未給予上訴人陳述之機會等語，惟查，上訴人於仲裁庭110年8月5日第二次詢問會提出簡報第15頁即已就法定容積率為240％乙事進行陳述，並於書面簡報檢附都發局105年3月1日北市都設字第10531163400號函（編為相證26，下稱系爭都發局函），內載有關上訴人委託張倫端建築師事務所申請臺北榮總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提送委員會一案，有關院區之容積率及建蔽率依本府97年3月4日府都規字第09730017400號公告實施「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拾壹、其他說明及特殊規定事項（石牌、榮總行義生活圈部分）第1項規定：「醫院、學校特定專用區：建蔽率40％、容積率240％」請一併釐清修正，原報告書及光碟除1份存檔外，餘請派員取回；及檢附張倫端建築師事務所105年3月3日（105）端字第0003號函（編為相證27，下稱系爭建築師回函），針對系爭都發局函說明容積率240％一節，向其回覆容積率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條例第83條規定為400％（見本院卷三第61、72-73頁），並有第二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1-112頁）。上訴人既於第二次詢問會時已向仲裁庭陳述其與都發局函文往來間對於容積率認定一事，自無其所稱未給予上訴人陳述之機會可言，其此部分主張，核非可採。
　　⒊上訴人又主張仲裁庭未就系爭仲裁判斷所引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一節，使伊為陳述等語，經查，系爭仲裁判斷關於「相對人（即上訴人）終止契約是否合法」一節，指出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所提投資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指摘38項缺失是否全然不符合本修訂書之規定，仍有疑義，及被上訴人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時，上訴人置之不理，突於同年8月7日委請律師檢附上訴人審查意見，以被上訴人遲未依其要求修改投資執行計畫書，屬未於限期內改善之缺失為由，先行中止促參案契約修訂書之執行，被上訴人之爭議仍未獲解決，如何能開始興建，不能認全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頁），而被上訴人就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上訴人卻仍於同年8月7日發函中止系爭合約之執行一節，於仲裁程序陸續以仲裁準備二書、仲裁綜合辯論意旨書提出此項主張（見本院卷三第51-52、304頁），且於110年12月1日第六次詢問會，當主任仲裁人詢問上訴人之審查意見出來時，被上訴人就提出仲裁乙事，被上訴人即稱：伊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啟動爭議程序，上訴人仍於同年8月7日發函中止執行等語，上訴人則回應：伊於同年2月21日即已發函回覆被上訴人違約事實而未改善，至同年8月7日因而發函中止執行，被上訴人於該段期間並未有改善或提出正當事由積極作為，不能因提出仲裁爭議聲請，而無視其未積極履約之事實等語，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4-425、427-428頁），足見仲裁庭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與上訴人發函中止合約執行等節，已有使上訴人為陳述，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此節未給予陳述機會等語，亦非可採。
　　⒋綜上，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系爭都發局函、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等節未給予陳述或充分陳述機會，依前開規定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等語，為無理由。
　㈡系爭仲裁判斷有關下列事項之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23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⒈按仲裁庭應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次按仲裁程序所謂「必要之調查」，乃屬仲裁庭裁量事項，如非恣意不為任何調查，即不得謂未為必要之調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仲裁制度與訴訟制度不同，法院審理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所行程序並非視作原仲裁程序之上級審或再審程序，僅得就原仲裁判斷有無仲裁法第40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含第1款所稱第38條各款情形）為審查，至於仲裁判斷所持之法律見解是否妥適，仲裁判斷之實體內容是否合法、妥適，係仲裁人之仲裁權限，法院應予以尊重，毋庸再為審查（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合約業經伊合法終止，業據伊提出審查意見所列38項缺失，惟仲裁庭竟未逐項調查違反系爭合約具體情事等語，查上訴人於仲裁程序中陸續以仲裁答辯五、六、八書主張被上訴人所提投資執行計畫書，有其提出審查意見所列多項缺失（見本院卷三第128-138、189-203、209-213頁），上訴人並於110年10月13日第四次詢問會針對上開缺失進行陳述，有第四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42-245頁），仲裁庭復於同年12月1日第六次詢問會針對上開缺失請兩造進行陳述，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0-421、423-424、427-436頁），應認仲裁庭就系爭合約是否合法終止所涉審查意見缺失部分，已使上訴人為陳述及調查。至上訴人主張伊於仲裁程序有提出仲裁辯論意旨㈠書檢附被上訴人99年3月19日書立經公證之承諾書（見本院卷三第297頁），主張系爭合約依該承諾書業已終止，卻未經仲裁庭為調查等語，惟查，仲裁庭於第六次詢問會就系爭合約是否終止一節，已有使上訴人為陳述，並確認有無須為補充，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0、429頁），縱仲裁庭未就被上訴人書立之承諾書是否有涉系爭合約終止一事為詢問調查，揆諸前開說明，此僅屬裁量事項，上訴人於詢問會未再就承諾書部分特別提出說明，亦難認仲裁庭有恣意不為調查情事，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⒊上訴人又主張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之爭議，已於仲裁程序書狀予以說明，仲裁庭卻未為必要調查等語，查：
　　　⑴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部分
　　　　上訴人於第二次詢問會所提供之簡報，檢附立體停車場使用執照申請書、醫科大樓法定停車場建築師計算表、往生室建造執照申請書、新（第三）門診大樓建照執照申請書、使用執照申請書、系爭都發局函、系爭建築師回函（見本院卷三第65-73頁），並於第二次詢問會向仲裁庭依序逐項說明，主任仲裁人會中並確認應適用之容積率，有第二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0-115、117-118頁）；又上訴人於第三次、第四次、第六次詢問會亦再次說明本件用地之容積率，並經主任仲裁人於會中向兩造確認適用之依據，有第三次、第四次、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62-176、236-237、242、247、410-420頁）。堪認上訴人就其否認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一節除於書狀檢附證據說明外，於詢問會經仲裁庭聽取兩造各自陳述並為調查，並無上訴人所指未為必要調查之情事。上訴人雖主張仲裁庭未調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約定所負義務不因容積率異動而減免一事等語，然查上訴人於仲裁答辯書主張縱有被上訴人所稱兩造合意以400%計算，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並未減免其所應盡之義務與責任，不得作為拒絕履行系爭合約之藉口等語，有該書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76頁），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核與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並無直接關連性，仲裁庭本於裁量而未為必要調查，難認有違反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後段規定。
　　　⑵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
　　　　上訴人於第三次詢問會所提供答辯㈣書要旨之簡報檔案，即有說明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於系爭合約之約定、被上訴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醫療法、系爭許可辦法等相關規範，上訴人並於第三次詢問會陳述病床數相關爭議，有第三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76-177、181-182頁），又於第四次詢問會陳述病床數及太平間相關爭議，有第四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35-236、248-260頁），仲裁庭並於第六次詢問會就病床數及太平間之爭議，使兩造於詢問會充分陳述各自主張並為調查，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42-460頁），亦無上訴人所指未為必要調查之情事。
　　⒋綜上，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終止契約及審查意見所列38項缺失、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等節未為必要調查，依前開規定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等語，為無理由。
　㈢系爭仲裁判斷有關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之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31條規定？
　　⒈按仲裁庭經當事人明示合意者，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仲裁法第31條定有明文。又仲裁法第31條規定之衡平仲裁，乃指仲裁判斷如嚴格適用法律之規定，於當事人間將產生不公平之結果時，當事人得明示授權仲裁庭故意不適用法律之嚴格規定而為判斷者而言。與所謂衡平判決係法院於法律無明文規定之情形下，探求立法之真意，本於一般原則，類推適用相關法律規定而作成之判決者，二者並不相同。概現行法律因衡平理念已融入法律，經由「抽象衡平」具體化為法律之一部分，形成法律之基本原則。如誠實信用原則、情事變更原則、公益違反禁止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等法律明文化之基本原則規定時，自不以經當事人明示合意為必要。是若仲裁庭僅依民法第1條、第148條及第227條之2規定之法理、誠實信用原則或情事變更原則等進一步探究、解釋而為判斷，並未將法律之嚴格規定加以摒棄，自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疇，不生須經當事人明示合意始得為衡平仲裁之問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系爭仲裁判斷有不符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要件，忽視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有查明容積率義務，且所認定兩造誤認容積率400％將致有未適用民法第71條、第246條第1項、第225條、第266條第1項規定等情事，系爭仲裁判斷未經兩造合意並實質適用衡平原則等語，惟查，被上訴人於提付仲裁時，係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聲請就系爭合約為調整，有仲裁聲請書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10-11頁）；系爭仲裁判斷並於理由欄第二點說明本件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再於第四點說明系爭合約如何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有系爭仲裁判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2-215、218-225頁），準此，系爭仲裁判斷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法律見解是否妥適，將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是否合法、妥適，依前開說明，核屬仲裁人之仲裁權限，本院自應尊重而毋庸再為審查。再者，系爭仲裁判斷既係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所作成，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疇，本件自無適用衡平仲裁之問題。則上訴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適用法律不當，已實質適用衡平仲裁原則，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31條規定等語，要非可採。
　㈣系爭仲裁判斷有關命系爭合約應調整如系爭附件合約之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1款規定？
　　⒈按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有第38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38條第1款本文、第40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雙方就關於本修訂書所載事項、協調契約履行之任何爭議，於提付仲裁或其他救濟程序前應先依本修訂書規定提交協調委員會處理。」第21章第3條第1項約定：「如爭議事項經任何一方請求提付協調後30日內仍無法解決，或任一方於收受協調委員會之決議後10日內向他方提出異議時，雙方同意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有系爭合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01頁）。而被上訴人於提付本件仲裁時，已於107年12月10日先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向上訴人提出進行協商及爭議處理，因上訴人於108年1月9日回函拒絕，乃依同章第3條第1項約定提付仲裁等情，有被上訴人仲裁聲請書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4頁）。又參以被上訴人仲裁聲請書已說明其依系爭合約約定於上訴人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和Ｂ棟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生室等設施）」，該院土地容積率係依400％為計算及規劃基礎，嗣容積率改為240％，影響興建成本及營運收入，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契約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0頁），足見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履行興建上開設施，所使用上訴人院區用地之容積率因有差異情事，所生之爭議核屬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雙方就關於本修訂書所載事項、協調契約履行之任何爭議」範疇，並無逾越仲裁協議範圍可言。
　　⒊上訴人雖主張系爭仲裁判斷將原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為新合約條文，與兩造仲裁協議標的約定僅限於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其履行之爭議無關等語，查系爭仲裁判斷理由欄第四點就調整契約部分進行逐項說明，准予調整部分包含：⑴系爭合約第1章第2條第2項第3款計畫用地面積之縮減；⑵系爭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興建及設置項目，其中緩和安護設施刪除c.長期住宿醫護宿舍項目，附屬設施工程調整Ａ棟綜合大樓名稱為緩和安護大樓，刪除Ｂ棟宿舍大樓，聯通道由原定2座因刪除Ｂ棟宿舍大樓改為1座；⑶系爭合約第9章第2條第11款、第12款刪除Ｂ棟宿舍大樓；⑷系爭合約附件一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基地範圍圖1-1、1-2、1-3、1-4及表1-1、附件二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興建工程範圍圖2-1、2-2配合前開⑴之面積調整基地範圍；⑸系爭合約附件三、壹、五往生室（太平間），因容積率改變，將樓地板面積調整為618平方公尺；⑹系爭合約附件五㈠第1條標的「230-0地號」因已分割為「230-0、230-1、230-2地號」配合地號分割而調整，並調整計畫用地面積與系爭合約第2章第2條第2項第3款一致；⑺系爭合約附件六壹、緩和安護事項原約定一至三部分，因營運量體變更，配合上訴人所能提供容積面積約7089平方公尺為基準，調整地上5層、地下2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1棟，總樓地板面積約7360平方公尺，並刪除Ｂ棟宿舍大樓，將Ａ棟綜合大樓調整名稱為緩和安護大樓；⑻配合Ｂ棟宿舍大樓不再興建，調整系爭合約及附件之用語（此部分詳如系爭仲裁判斷理由欄第四點之說明），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聲請調整之事項，有系爭仲裁判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9-220、222-225頁）；再對照系爭仲裁判斷理由第二點㈠⒋，提到本件係因計畫用地容積率由400％調整為240％，而調整系爭合約及附件所定內容（見原審卷一第215頁），第四點㈠並說明除上開調整項目外，其餘皆仍保有系爭合約內容（系爭仲裁判斷第81頁倒數第1行，原審卷一第218頁），足認上開⑴至⑻所列准予調整項目，係鑑於容積率現為240％，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進行調整，將用地面積縮減，並刪除Ｂ棟宿舍大樓，在系爭合約原定興建項目調整縮減被上訴人原定給付內容，並未創設新給付項目，上訴人主張系爭附件合約已非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其履行事項，而有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情事，而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1款規定等語，為無理由。
　　⒋至上訴人援引促參法規定主張依調整後系爭附件合約未考量如何興建、營運及財務是否可行，被上訴人因取消Ｂ棟宿舍大樓興建減省成本，卻未檢討含權利金之其他條件，未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等語，惟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均屬系爭仲裁判斷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進行調整是否合法及妥適問題，依前開說明，要非本院所得判斷，併此指明。
　㈤系爭仲裁判斷有無就系爭附件合約興建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之項目為判斷？如有，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3款規定？　　
　　⒈按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有第38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38條第3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仲裁判斷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將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調整範圍如前述即事實及理由欄四、㈣、⒊所列⑴至⑻之項目，其餘皆仍維持系爭合約之約定乙節，關於系爭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所定投資興建及建置：⑴緩和安護設施、a.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及⑵系列服務設施（含大體解剖室、助念室、零下20度之冰櫃2個及遺體冰箱99個等）（契約完整內容見原審卷一第59頁），並非上揭⑴至⑻經系爭仲裁判斷調整之項目，此參系爭附件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所定投資興建及建置關於⑴緩和安護設施、a.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及⑵系列服務設施之內容（見原審卷一第239頁），均仍維持與原系爭合約之內容相同即明，是系爭仲裁判斷並未就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系列服務設施之項目命被上訴人為給付，而係維持原系爭合約內容，此本屬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原定所應給付之項目，於系爭仲裁判斷調整後之系爭附件合約仍無變動，上訴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一節，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馬佳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430號
上  訴  人  臺北榮民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威明
訴訟代理人  陳淑貞律師
            蕭維德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單鴻均律師
訴訟代理人  吳至格律師
            黃雍晶律師
被  上訴人  十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啓芳
訴訟代理人  莊秀銘律師
            徐紹鐘律師
            楊鎮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仲裁判斷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9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仲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3年1月8日變更為蔡啓芳，其
    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緣兩造於104年6月1日簽訂「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下
    稱系爭計畫）興建暨營運投資契約修訂書（下稱系爭合約）
    ，約定由被上訴人在伊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
    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Ｂ棟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
    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生室等設施）」。被上訴人於108
    年2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主張計畫用地容積率
    變更，係兩造締約時所未能預料之情事變更，依民法第227
    條之2第1項請求調整契約内容，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110
    年12月29日以108仲聲仁字第011號仲裁判斷（下稱系爭仲裁
    判斷）准予調整為如系爭仲裁判斷附件所示之契約（下稱系
    爭附件合約）。
　㈡被上訴人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
    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兩造履約爭議，伊並於106年8月7
    日以被上訴人未於限期內改善缺失為由，先行中止系爭合約
    執行，仲裁庭逕認被上訴人未於訂約後1年內開始興建，非
    全部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並未就所執上開約定給予伊陳述機
    會；又伊自始即否認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於10
    5年3月間以伊院內土地容積率應改以240％計算，而駁回伊另
    案申請興建停車場乙事，仲裁庭據此作成判斷理由，亦未給
    予伊陳述機會，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4款、同法第23
    條第1項前段之撤銷事由。
　㈢系爭仲裁判斷關於終止契約是否合法乙節，伊已於仲裁庭逐
    一指出審查意見所列38項缺失違反系爭合約之具體規範，卻
    未予調查，逕認伊終止合約不合法；伊曾向仲裁庭提出被上
    訴人出具並經公證人辦理公證之承諾書，主張被上訴人應配
    合檢討系爭計畫執行方案重新提送計畫書予伊及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核備，卻未配合，系爭合約
    應認業已終止，仲裁庭卻未予以調查。又系爭計畫之用地法
    定容積率自始即為240％，並無變更，伊自無可能與被上訴人
    達成容積率400％之合意，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
    2項約定就系爭計畫規劃之設計及施工負全部責任，伊縱有
    同意依容積率400％為計算，亦不減免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應
    盡之義務，被上訴人仍應依法定容積率240％規劃興建，仲裁
    庭竟未就此為調查。再伊目前之病床數已超出法定總額限制
    ，依醫療法及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下稱系爭許可辦法
    ）不得再申請許可或擴充病床，且就伊現有資源回收場得否
    撤銷及搬遷，仲裁庭竟未對此予以調查，僅謂屬調整契約後
    執行之問題。是系爭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
    同法第23條第1項後段之撤銷事由。
　㈣系爭仲裁判斷既認定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誤認系爭計畫用地
    容積率可以400％計算為法規上之誤認，並非契約成立前後客
    觀事實發生變動，更非訂約時所不可預料，不符民法第227
    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之要件，系爭仲裁判斷有摒除民法第22
    7條之2第1項所定之要件而不予適用之情事；又系爭計畫係
    被上訴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46條
    自行規劃提出，所需用地之容積率應由被上訴人自行查明確
    認，系爭仲裁判斷有摒除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約定不
    予適用之情事。再系爭仲裁判斷認定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誤
    認容積率得以400％計算乙節，則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即已違
    反法定容積率240％之強制規定，屬自始不能給付，系爭仲裁
    判斷顯有摒除民法第71條、第246條第1項規定而不予適用之
    情事；且既認不可歸責於兩造，兩造給付義務均應予免除，
    系爭合約即歸消滅，系爭仲裁判斷認定亦有摒除民法第225
    條第1項、第266條第1項規定而不予適用之情事。系爭仲裁
    判斷摒除上開法律規定及系爭合約約定而不予適用情事，作
    成其認為公平、合理之仲裁判斷，已實質適用衡平原則，兩
    造既未明示合意適用衡平原則，系爭仲裁判斷自違反仲裁法
    第31條規定，構成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之撤銷事由。
　㈤系爭仲裁判斷所作成系爭附件合約，與兩造仲裁協議之標的
    僅限於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履行之爭議無關，已逾越兩造仲
    裁協議之範圍，有仲裁法第38條第1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
    之撤銷事由。又系爭仲裁判斷命被上訴人興建設置多功能醫
    療病房共80床位，屬違反法令規定而不可執行，被上訴人亦
    不具申請設置病床及太平間之資格，系爭仲裁判斷顯係命當
    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有仲裁法第38條第3款、第40
    條第1項第1款之撤銷事由。爰擇一撤銷事由為伊有利之認定
    ，求為撤銷系爭仲裁判斷主文第1項及第3項關於仲裁費用由
    上訴人負擔1/2部分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系爭仲
    裁判斷主文第1項及第3項關於仲裁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2部
    分，應予撤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伊已於提起仲裁時之聲請書第5頁載明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
    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以提付仲裁，並於仲裁準備㈡書
    陳明既開啟爭議處理程序，上訴人應待最終判斷以釐清責任
    等語，仲裁庭於作成判斷時自得予以考量；又都發局另案以
    法定容積率為由駁回上訴人停車場申請一事，亦經上訴人於
    仲裁庭提出簡表、都發局及建築師往來函文，兩造並於詢問
    會多次爭論，均有給予上訴人陳述機會，不得將仲裁庭不予
    採納其主張，曲解為未給予陳述機會。再上訴人固主張仲裁
    庭有未予調查之事項，然實則其已於仲裁程序提出主張並舉
    證，上訴人迄今並未指明有何一聲請調查證據事項未經仲裁
    庭調查，自無其所指此部分撤銷之事由。
　㈡伊係以情事變更為由請求仲裁庭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
    調整契約內容，而系爭仲裁判斷詳述其認定符合情事變更原
    則要件之依據及調整之內容與理由，係以民法第227條之2第
    1項之規定作為判斷之依據，雖情事變更原則不無內含衡平
    之理念，然系爭仲裁判斷既未摒棄民法上開規定而不用，自
    仍屬法律仲裁之範疇，不生須經兩造明示合意適用衡平原則
    始得為仲裁之問題。
　㈢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前段、第3條第1項已明定兩造合
    意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履行之任何爭議以仲裁方式解決，伊因
    系爭合約簽訂後有情事變更之事實，致如繼續履行將顯失公
    平，經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30日仍無法解決，遂依上開約定
    聲請仲裁調整契約內容，並無逾越仲裁協議範圍。
　㈣系爭仲裁協議主文所命給付，乃兩造系爭合約應調整如系爭
    附件合約，僅「經調整範圍」（即刪除Ｂ棟宿舍大樓及長期
    住宿之醫護宿舍）方屬系爭仲裁判斷所命給付，其餘仍屬系
    爭合約範圍而未改動，上訴人所指「興建多功能醫療病房80
    床」、「興建設置太平間」等項目均為系爭合約已約定，並
    非系爭仲裁判斷調整之結果，自非系爭仲裁判斷主文所命給
    付，與仲裁法第38條第3款要件不合。又上訴人自系爭計畫
    啟案至伊提起本件仲裁前，從未就前開興建項目有何違反法
    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序良俗之處提出異議；系爭許
    可辦法非屬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伊依系爭合約僅興建病
    房硬體設施，再出租予上訴人為營運，應由經營醫療病房之
    上訴人向主管機關提出許可申請，且由上訴人107年申請病
    床數可知係作汰舊換新之用；再兩造於99年簽約後，伊旋於
    100年間代上訴人申請太平間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獲准，並
    無伊無法興建之情事，自不能以上訴人不願履約，認系爭仲
    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65-166頁）：
　㈠兩造於104年6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在上訴人
    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
    和Ｂ楝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
    即往生室等設施）」。
　㈡嗣上訴人以系爭合約第1章第2條第2項第13款、第14款約定被
    上訴人應於簽訂系爭合約1個月內，依101年3月之投資計畫
    修訂書及上訴人意見修正後，提出經上訴人核定之投資執行
    計畫書，作為被上訴人興建營運執行本計畫依據，惟被上訴
    人始終未能提出等理由，於106年11月8日終止系爭合約。
　㈢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主張上
    訴人終止系爭合約無效，及計畫用地容積率有發生變更，為
    兩造締約時所未能預料之情事變更，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規定請求調整契約內容，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110年12
    月29日以系爭仲裁判斷認定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依約尚有
    未合，系爭合約仍屬有效存在，及准予調整系爭合約為如系
    爭仲裁判斷附件所示。
　㈣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提付仲裁，108年5月24日組成仲裁庭，
    共召開6次詢問會。
　㈤系爭合約之工作範圍有約定多功能醫療病房80床位及太平間
    （往生室）。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仲裁判斷有關下列事項之判斷是否違反仲裁法第23條第1
    項前段規定，及構成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4款事由？
　　⒈按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
      未使當事人陳述，或當事人於仲裁程序未經合法代理者。
      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協議或法律規定者。
      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23條
      第1項前段、第40條第1項第3、4款定有明文。次按仲裁法
      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
      事人陳述，係指仲裁庭就其形成判斷之事實及證據未使當
      事人陳述而言。如當事人已接受仲裁庭合法通知，且於仲
      裁程序中有陳述之機會，而仲裁庭認其陳述內容已達於可
      為判斷之程度而作成仲裁判斷者，縱當事人言有未盡，或
      仲裁庭未就各個爭點分別予以闡明或曉諭當事人就爭點分
      別陳述者，均不能認該當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
      事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78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上訴人固主張仲裁庭就系爭仲裁判斷提及上訴人於105年3
      月間申請立體停車場，遭都發局以容積率改以240％計算駁
      回乙情，未給予上訴人陳述之機會等語，惟查，上訴人於
      仲裁庭110年8月5日第二次詢問會提出簡報第15頁即已就
      法定容積率為240％乙事進行陳述，並於書面簡報檢附都發
      局105年3月1日北市都設字第10531163400號函（編為相證
      26，下稱系爭都發局函），內載有關上訴人委託張倫端建
      築師事務所申請臺北榮總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提送委員會一案，有關院區之容
      積率及建蔽率依本府97年3月4日府都規字第09730017400
      號公告實施「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
      ）案」，拾壹、其他說明及特殊規定事項（石牌、榮總行
      義生活圈部分）第1項規定：「醫院、學校特定專用區：
      建蔽率40％、容積率240％」請一併釐清修正，原報告書及
      光碟除1份存檔外，餘請派員取回；及檢附張倫端建築師
      事務所105年3月3日（105）端字第0003號函（編為相證27
      ，下稱系爭建築師回函），針對系爭都發局函說明容積率
      240％一節，向其回覆容積率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條例第
      83條規定為400％（見本院卷三第61、72-73頁），並有第
      二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1-112頁）。上訴
      人既於第二次詢問會時已向仲裁庭陳述其與都發局函文往
      來間對於容積率認定一事，自無其所稱未給予上訴人陳述
      之機會可言，其此部分主張，核非可採。
　　⒊上訴人又主張仲裁庭未就系爭仲裁判斷所引系爭合約第21
      章第2條第1項約定一節，使伊為陳述等語，經查，系爭仲
      裁判斷關於「相對人（即上訴人）終止契約是否合法」一
      節，指出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所提投資執行計畫書審查意
      見指摘38項缺失是否全然不符合本修訂書之規定，仍有疑
      義，及被上訴人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
      第1項約定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
      委員會處理時，上訴人置之不理，突於同年8月7日委請律
      師檢附上訴人審查意見，以被上訴人遲未依其要求修改投
      資執行計畫書，屬未於限期內改善之缺失為由，先行中止
      促參案契約修訂書之執行，被上訴人之爭議仍未獲解決，
      如何能開始興建，不能認全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等語（見原
      審卷一第211頁），而被上訴人就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
      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
      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上訴人卻仍於同年8月7日發函中
      止系爭合約之執行一節，於仲裁程序陸續以仲裁準備二書
      、仲裁綜合辯論意旨書提出此項主張（見本院卷三第51-5
      2、304頁），且於110年12月1日第六次詢問會，當主任仲
      裁人詢問上訴人之審查意見出來時，被上訴人就提出仲裁
      乙事，被上訴人即稱：伊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啟
      動爭議程序，上訴人仍於同年8月7日發函中止執行等語，
      上訴人則回應：伊於同年2月21日即已發函回覆被上訴人
      違約事實而未改善，至同年8月7日因而發函中止執行，被
      上訴人於該段期間並未有改善或提出正當事由積極作為，
      不能因提出仲裁爭議聲請，而無視其未積極履約之事實等
      語，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4-425、4
      27-428頁），足見仲裁庭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
      2條第1項約定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與上訴人發函中止合約
      執行等節，已有使上訴人為陳述，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此
      節未給予陳述機會等語，亦非可採。
　　⒋綜上，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系爭都發局函、系爭合約第21
      章第2條第1項約定等節未給予陳述或充分陳述機會，依前
      開規定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等語，為無理由。
　㈡系爭仲裁判斷有關下列事項之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
    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23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⒈按仲裁庭應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仲裁法第23
      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次按仲裁程序所謂「必要之調查
      」，乃屬仲裁庭裁量事項，如非恣意不為任何調查，即不
      得謂未為必要之調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78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仲裁制度與訴訟制度不同，法院審理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所行程序並非視作原仲裁程序之上級
      審或再審程序，僅得就原仲裁判斷有無仲裁法第40條第1
      項各款所列情形（含第1款所稱第38條各款情形）為審查
      ，至於仲裁判斷所持之法律見解是否妥適，仲裁判斷之實
      體內容是否合法、妥適，係仲裁人之仲裁權限，法院應予
      以尊重，毋庸再為審查（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68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合約業經伊合法終止，業據伊提出審查意
      見所列38項缺失，惟仲裁庭竟未逐項調查違反系爭合約具
      體情事等語，查上訴人於仲裁程序中陸續以仲裁答辯五、
      六、八書主張被上訴人所提投資執行計畫書，有其提出審
      查意見所列多項缺失（見本院卷三第128-138、189-203、
      209-213頁），上訴人並於110年10月13日第四次詢問會針
      對上開缺失進行陳述，有第四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
      卷三第242-245頁），仲裁庭復於同年12月1日第六次詢問
      會針對上開缺失請兩造進行陳述，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
      稽（見本院卷三第420-421、423-424、427-436頁），應
      認仲裁庭就系爭合約是否合法終止所涉審查意見缺失部分
      ，已使上訴人為陳述及調查。至上訴人主張伊於仲裁程序
      有提出仲裁辯論意旨㈠書檢附被上訴人99年3月19日書立經
      公證之承諾書（見本院卷三第297頁），主張系爭合約依
      該承諾書業已終止，卻未經仲裁庭為調查等語，惟查，仲
      裁庭於第六次詢問會就系爭合約是否終止一節，已有使上
      訴人為陳述，並確認有無須為補充，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
      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0、429頁），縱仲裁庭未就被上訴
      人書立之承諾書是否有涉系爭合約終止一事為詢問調查，
      揆諸前開說明，此僅屬裁量事項，上訴人於詢問會未再就
      承諾書部分特別提出說明，亦難認仲裁庭有恣意不為調查
      情事，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⒊上訴人又主張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興建
      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之爭議，已於仲裁程
      序書狀予以說明，仲裁庭卻未為必要調查等語，查：
　　　⑴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部分
　　　　上訴人於第二次詢問會所提供之簡報，檢附立體停車場
        使用執照申請書、醫科大樓法定停車場建築師計算表、
        往生室建造執照申請書、新（第三）門診大樓建照執照
        申請書、使用執照申請書、系爭都發局函、系爭建築師
        回函（見本院卷三第65-73頁），並於第二次詢問會向
        仲裁庭依序逐項說明，主任仲裁人會中並確認應適用之
        容積率，有第二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0-
        115、117-118頁）；又上訴人於第三次、第四次、第六
        次詢問會亦再次說明本件用地之容積率，並經主任仲裁
        人於會中向兩造確認適用之依據，有第三次、第四次、
        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62-176、236-2
        37、242、247、410-420頁）。堪認上訴人就其否認兩
        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一節除於書狀檢附證
        據說明外，於詢問會經仲裁庭聽取兩造各自陳述並為調
        查，並無上訴人所指未為必要調查之情事。上訴人雖主
        張仲裁庭未調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
        約定所負義務不因容積率異動而減免一事等語，然查上
        訴人於仲裁答辯書主張縱有被上訴人所稱兩造合意以40
        0%計算，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並未減
        免其所應盡之義務與責任，不得作為拒絕履行系爭合約
        之藉口等語，有該書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76頁
        ），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核與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
        0％計算之合意並無直接關連性，仲裁庭本於裁量而未為
        必要調查，難認有違反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後段規定。
　　　⑵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
　　　　上訴人於第三次詢問會所提供答辯㈣書要旨之簡報檔案
        ，即有說明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於系爭合約
        之約定、被上訴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醫療法、系爭許可
        辦法等相關規範，上訴人並於第三次詢問會陳述病床數
        相關爭議，有第三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7
        6-177、181-182頁），又於第四次詢問會陳述病床數及
        太平間相關爭議，有第四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
        三第235-236、248-260頁），仲裁庭並於第六次詢問會
        就病床數及太平間之爭議，使兩造於詢問會充分陳述各
        自主張並為調查，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
        三第442-460頁），亦無上訴人所指未為必要調查之情
        事。
　　⒋綜上，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終止契約及審查意見所列38項
      缺失、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興建設置多
      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等節未為必要調查，依前開
      規定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等語，為無理由。
　㈢系爭仲裁判斷有關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之
    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31條規
    定？
　　⒈按仲裁庭經當事人明示合意者，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仲裁法第31條定有明文。又仲裁法第31條規定之衡平仲裁
      ，乃指仲裁判斷如嚴格適用法律之規定，於當事人間將產
      生不公平之結果時，當事人得明示授權仲裁庭故意不適用
      法律之嚴格規定而為判斷者而言。與所謂衡平判決係法院
      於法律無明文規定之情形下，探求立法之真意，本於一般
      原則，類推適用相關法律規定而作成之判決者，二者並不
      相同。概現行法律因衡平理念已融入法律，經由「抽象衡
      平」具體化為法律之一部分，形成法律之基本原則。如誠
      實信用原則、情事變更原則、公益違反禁止原則、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等法律明文化之基本原則規定時，自不以經當
      事人明示合意為必要。是若仲裁庭僅依民法第1條、第148
      條及第227條之2規定之法理、誠實信用原則或情事變更原
      則等進一步探究、解釋而為判斷，並未將法律之嚴格規定
      加以摒棄，自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疇，不生須經當事人
      明示合意始得為衡平仲裁之問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
      字第1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系爭仲裁判斷有不符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
      事變更要件，忽視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有查明容積率義務
      ，且所認定兩造誤認容積率400％將致有未適用民法第71條
      、第246條第1項、第225條、第266條第1項規定等情事，
      系爭仲裁判斷未經兩造合意並實質適用衡平原則等語，惟
      查，被上訴人於提付仲裁時，係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
      規定聲請就系爭合約為調整，有仲裁聲請書可稽（見本院
      卷三第3、10-11頁）；系爭仲裁判斷並於理由欄第二點說
      明本件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再於第四點
      說明系爭合約如何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有系爭仲裁判斷
      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2-215、218-225頁），準此，系爭
      仲裁判斷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法律見解是否
      妥適，將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是否合法、妥適，
      依前開說明，核屬仲裁人之仲裁權限，本院自應尊重而毋
      庸再為審查。再者，系爭仲裁判斷既係依民法第227條之2
      第1項規定所作成，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疇，本件自無
      適用衡平仲裁之問題。則上訴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適用法
      律不當，已實質適用衡平仲裁原則，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
      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31條規定等語，要非可採。
　㈣系爭仲裁判斷有關命系爭合約應調整如系爭附件合約之判斷
    ，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1款
    規定？
　　⒈按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
      之範圍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有第38條各款
      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仲裁法第38條第1款本文、第40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
      文。
　　⒉查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雙方就關於本
      修訂書所載事項、協調契約履行之任何爭議，於提付仲裁
      或其他救濟程序前應先依本修訂書規定提交協調委員會處
      理。」第21章第3條第1項約定：「如爭議事項經任何一方
      請求提付協調後30日內仍無法解決，或任一方於收受協調
      委員會之決議後10日內向他方提出異議時，雙方同意以仲
      裁方式解決爭議。」有系爭合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01
      頁）。而被上訴人於提付本件仲裁時，已於107年12月10
      日先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向上訴人提出
      進行協商及爭議處理，因上訴人於108年1月9日回函拒絕
      ，乃依同章第3條第1項約定提付仲裁等情，有被上訴人仲
      裁聲請書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4頁）。又參以被上訴人
      仲裁聲請書已說明其依系爭合約約定於上訴人院區土地上
      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和Ｂ棟宿舍
      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生室
      等設施）」，該院土地容積率係依400％為計算及規劃基礎
      ，嗣容積率改為240％，影響興建成本及營運收入，依民法
      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契約內容等語（見本院卷
      三第10頁），足見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履行興建上開設施
      ，所使用上訴人院區用地之容積率因有差異情事，所生之
      爭議核屬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雙方就
      關於本修訂書所載事項、協調契約履行之任何爭議」範疇
      ，並無逾越仲裁協議範圍可言。
　　⒊上訴人雖主張系爭仲裁判斷將原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
      合約，為新合約條文，與兩造仲裁協議標的約定僅限於系
      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其履行之爭議無關等語，查系爭仲裁判
      斷理由欄第四點就調整契約部分進行逐項說明，准予調整
      部分包含：⑴系爭合約第1章第2條第2項第3款計畫用地面
      積之縮減；⑵系爭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興建及設置
      項目，其中緩和安護設施刪除c.長期住宿醫護宿舍項目，
      附屬設施工程調整Ａ棟綜合大樓名稱為緩和安護大樓，刪
      除Ｂ棟宿舍大樓，聯通道由原定2座因刪除Ｂ棟宿舍大樓改
      為1座；⑶系爭合約第9章第2條第11款、第12款刪除Ｂ棟宿
      舍大樓；⑷系爭合約附件一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基地
      範圍圖1-1、1-2、1-3、1-4及表1-1、附件二緩和安護暨
      系列服務計畫興建工程範圍圖2-1、2-2配合前開⑴之面積
      調整基地範圍；⑸系爭合約附件三、壹、五往生室（太平
      間），因容積率改變，將樓地板面積調整為618平方公尺
      ；⑹系爭合約附件五㈠第1條標的「230-0地號」因已分割為
      「230-0、230-1、230-2地號」配合地號分割而調整，並
      調整計畫用地面積與系爭合約第2章第2條第2項第3款一致
      ；⑺系爭合約附件六壹、緩和安護事項原約定一至三部分
      ，因營運量體變更，配合上訴人所能提供容積面積約7089
      平方公尺為基準，調整地上5層、地下2層鋼筋混凝土建築
      物1棟，總樓地板面積約7360平方公尺，並刪除Ｂ棟宿舍大
      樓，將Ａ棟綜合大樓調整名稱為緩和安護大樓；⑻配合Ｂ棟
      宿舍大樓不再興建，調整系爭合約及附件之用語（此部分
      詳如系爭仲裁判斷理由欄第四點之說明），並駁回被上
      訴人其餘聲請調整之事項，有系爭仲裁判斷可稽（見原審
      卷一第219-220、222-225頁）；再對照系爭仲裁判斷理由
      第二點㈠⒋，提到本件係因計畫用地容積率由400％調整為24
      0％，而調整系爭合約及附件所定內容（見原審卷一第215
      頁），第四點㈠並說明除上開調整項目外，其餘皆仍保有
      系爭合約內容（系爭仲裁判斷第81頁倒數第1行，原審卷
      一第218頁），足認上開⑴至⑻所列准予調整項目，係鑑於
      容積率現為240％，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進行調整
      ，將用地面積縮減，並刪除Ｂ棟宿舍大樓，在系爭合約原
      定興建項目調整縮減被上訴人原定給付內容，並未創設新
      給付項目，上訴人主張系爭附件合約已非系爭合約所載事
      項及其履行事項，而有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
      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情事，而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
      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1款規定等語，為無理由。
　　⒋至上訴人援引促參法規定主張依調整後系爭附件合約未考
      量如何興建、營運及財務是否可行，被上訴人因取消Ｂ棟
      宿舍大樓興建減省成本，卻未檢討含權利金之其他條件，
      未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等語，惟上訴人此部分主
      張均屬系爭仲裁判斷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進行調
      整是否合法及妥適問題，依前開說明，要非本院所得判斷
      ，併此指明。
　㈤系爭仲裁判斷有無就系爭附件合約興建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
    床及太平間之項目為判斷？如有，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
    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3款規定？　　
　　⒈按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者，法院
      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有第38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當
      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38條第
      3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仲裁判斷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將系爭合約
      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調整範圍如前述即事實及理由欄四
      、㈣、⒊所列⑴至⑻之項目，其餘皆仍維持系爭合約之約定乙
      節，關於系爭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所定投資興建及
      建置：⑴緩和安護設施、a.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及⑵系
      列服務設施（含大體解剖室、助念室、零下20度之冰櫃2
      個及遺體冰箱99個等）（契約完整內容見原審卷一第59頁
      ），並非上揭⑴至⑻經系爭仲裁判斷調整之項目，此參系爭
      附件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所定投資興建及建置關於
      ⑴緩和安護設施、a.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及⑵系列服務
      設施之內容（見原審卷一第239頁），均仍維持與原系爭
      合約之內容相同即明，是系爭仲裁判斷並未就多功能醫療
      病房共80床位、系列服務設施之項目命被上訴人為給付，
      而係維持原系爭合約內容，此本屬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原
      定所應給付之項目，於系爭仲裁判斷調整後之系爭附件合
      約仍無變動，上訴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命當事人為法律上
      所不許之行為一節，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
    款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
    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馬佳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430號
上  訴  人  臺北榮民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威明
訴訟代理人  陳淑貞律師
            蕭維德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單鴻均律師
訴訟代理人  吳至格律師
            黃雍晶律師
被  上訴人  十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啓芳
訴訟代理人  莊秀銘律師
            徐紹鐘律師
            楊鎮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仲裁判斷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仲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3年1月8日變更為蔡啓芳，其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緣兩造於104年6月1日簽訂「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下稱系爭計畫）興建暨營運投資契約修訂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在伊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Ｂ棟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生室等設施）」。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主張計畫用地容積率變更，係兩造締約時所未能預料之情事變更，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請求調整契約内容，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110年12月29日以108仲聲仁字第011號仲裁判斷（下稱系爭仲裁判斷）准予調整為如系爭仲裁判斷附件所示之契約（下稱系爭附件合約）。
　㈡被上訴人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兩造履約爭議，伊並於106年8月7日以被上訴人未於限期內改善缺失為由，先行中止系爭合約執行，仲裁庭逕認被上訴人未於訂約後1年內開始興建，非全部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並未就所執上開約定給予伊陳述機會；又伊自始即否認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於105年3月間以伊院內土地容積率應改以240％計算，而駁回伊另案申請興建停車場乙事，仲裁庭據此作成判斷理由，亦未給予伊陳述機會，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4款、同法第23條第1項前段之撤銷事由。
　㈢系爭仲裁判斷關於終止契約是否合法乙節，伊已於仲裁庭逐一指出審查意見所列38項缺失違反系爭合約之具體規範，卻未予調查，逕認伊終止合約不合法；伊曾向仲裁庭提出被上訴人出具並經公證人辦理公證之承諾書，主張被上訴人應配合檢討系爭計畫執行方案重新提送計畫書予伊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核備，卻未配合，系爭合約應認業已終止，仲裁庭卻未予以調查。又系爭計畫之用地法定容積率自始即為240％，並無變更，伊自無可能與被上訴人達成容積率400％之合意，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約定就系爭計畫規劃之設計及施工負全部責任，伊縱有同意依容積率400％為計算，亦不減免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應盡之義務，被上訴人仍應依法定容積率240％規劃興建，仲裁庭竟未就此為調查。再伊目前之病床數已超出法定總額限制，依醫療法及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下稱系爭許可辦法）不得再申請許可或擴充病床，且就伊現有資源回收場得否撤銷及搬遷，仲裁庭竟未對此予以調查，僅謂屬調整契約後執行之問題。是系爭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同法第23條第1項後段之撤銷事由。
　㈣系爭仲裁判斷既認定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誤認系爭計畫用地容積率可以400％計算為法規上之誤認，並非契約成立前後客觀事實發生變動，更非訂約時所不可預料，不符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之要件，系爭仲裁判斷有摒除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定之要件而不予適用之情事；又系爭計畫係被上訴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46條自行規劃提出，所需用地之容積率應由被上訴人自行查明確認，系爭仲裁判斷有摒除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約定不予適用之情事。再系爭仲裁判斷認定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誤認容積率得以400％計算乙節，則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時即已違反法定容積率240％之強制規定，屬自始不能給付，系爭仲裁判斷顯有摒除民法第71條、第246條第1項規定而不予適用之情事；且既認不可歸責於兩造，兩造給付義務均應予免除，系爭合約即歸消滅，系爭仲裁判斷認定亦有摒除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6條第1項規定而不予適用之情事。系爭仲裁判斷摒除上開法律規定及系爭合約約定而不予適用情事，作成其認為公平、合理之仲裁判斷，已實質適用衡平原則，兩造既未明示合意適用衡平原則，系爭仲裁判斷自違反仲裁法第31條規定，構成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之撤銷事由。
　㈤系爭仲裁判斷所作成系爭附件合約，與兩造仲裁協議之標的僅限於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履行之爭議無關，已逾越兩造仲裁協議之範圍，有仲裁法第38條第1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撤銷事由。又系爭仲裁判斷命被上訴人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屬違反法令規定而不可執行，被上訴人亦不具申請設置病床及太平間之資格，系爭仲裁判斷顯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有仲裁法第38條第3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撤銷事由。爰擇一撤銷事由為伊有利之認定，求為撤銷系爭仲裁判斷主文第1項及第3項關於仲裁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2部分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系爭仲裁判斷主文第1項及第3項關於仲裁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2部分，應予撤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伊已於提起仲裁時之聲請書第5頁載明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以提付仲裁，並於仲裁準備㈡書陳明既開啟爭議處理程序，上訴人應待最終判斷以釐清責任等語，仲裁庭於作成判斷時自得予以考量；又都發局另案以法定容積率為由駁回上訴人停車場申請一事，亦經上訴人於仲裁庭提出簡表、都發局及建築師往來函文，兩造並於詢問會多次爭論，均有給予上訴人陳述機會，不得將仲裁庭不予採納其主張，曲解為未給予陳述機會。再上訴人固主張仲裁庭有未予調查之事項，然實則其已於仲裁程序提出主張並舉證，上訴人迄今並未指明有何一聲請調查證據事項未經仲裁庭調查，自無其所指此部分撤銷之事由。
　㈡伊係以情事變更為由請求仲裁庭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調整契約內容，而系爭仲裁判斷詳述其認定符合情事變更原則要件之依據及調整之內容與理由，係以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作為判斷之依據，雖情事變更原則不無內含衡平之理念，然系爭仲裁判斷既未摒棄民法上開規定而不用，自仍屬法律仲裁之範疇，不生須經兩造明示合意適用衡平原則始得為仲裁之問題。
　㈢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前段、第3條第1項已明定兩造合意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履行之任何爭議以仲裁方式解決，伊因系爭合約簽訂後有情事變更之事實，致如繼續履行將顯失公平，經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30日仍無法解決，遂依上開約定聲請仲裁調整契約內容，並無逾越仲裁協議範圍。
　㈣系爭仲裁協議主文所命給付，乃兩造系爭合約應調整如系爭附件合約，僅「經調整範圍」（即刪除Ｂ棟宿舍大樓及長期住宿之醫護宿舍）方屬系爭仲裁判斷所命給付，其餘仍屬系爭合約範圍而未改動，上訴人所指「興建多功能醫療病房80床」、「興建設置太平間」等項目均為系爭合約已約定，並非系爭仲裁判斷調整之結果，自非系爭仲裁判斷主文所命給付，與仲裁法第38條第3款要件不合。又上訴人自系爭計畫啟案至伊提起本件仲裁前，從未就前開興建項目有何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序良俗之處提出異議；系爭許可辦法非屬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伊依系爭合約僅興建病房硬體設施，再出租予上訴人為營運，應由經營醫療病房之上訴人向主管機關提出許可申請，且由上訴人107年申請病床數可知係作汰舊換新之用；再兩造於99年簽約後，伊旋於100年間代上訴人申請太平間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獲准，並無伊無法興建之情事，自不能以上訴人不願履約，認系爭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65-166頁）：
　㈠兩造於104年6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在上訴人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和Ｂ楝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生室等設施）」。
　㈡嗣上訴人以系爭合約第1章第2條第2項第13款、第14款約定被上訴人應於簽訂系爭合約1個月內，依101年3月之投資計畫修訂書及上訴人意見修正後，提出經上訴人核定之投資執行計畫書，作為被上訴人興建營運執行本計畫依據，惟被上訴人始終未能提出等理由，於106年11月8日終止系爭合約。
　㈢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主張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無效，及計畫用地容積率有發生變更，為兩造締約時所未能預料之情事變更，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契約內容，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110年12月29日以系爭仲裁判斷認定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依約尚有未合，系爭合約仍屬有效存在，及准予調整系爭合約為如系爭仲裁判斷附件所示。
　㈣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提付仲裁，108年5月24日組成仲裁庭，共召開6次詢問會。
　㈤系爭合約之工作範圍有約定多功能醫療病房80床位及太平間（往生室）。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仲裁判斷有關下列事項之判斷是否違反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前段規定，及構成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4款事由？
　　⒈按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或當事人於仲裁程序未經合法代理者。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協議或法律規定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前段、第40條第1項第3、4款定有明文。次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係指仲裁庭就其形成判斷之事實及證據未使當事人陳述而言。如當事人已接受仲裁庭合法通知，且於仲裁程序中有陳述之機會，而仲裁庭認其陳述內容已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而作成仲裁判斷者，縱當事人言有未盡，或仲裁庭未就各個爭點分別予以闡明或曉諭當事人就爭點分別陳述者，均不能認該當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事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固主張仲裁庭就系爭仲裁判斷提及上訴人於105年3月間申請立體停車場，遭都發局以容積率改以240％計算駁回乙情，未給予上訴人陳述之機會等語，惟查，上訴人於仲裁庭110年8月5日第二次詢問會提出簡報第15頁即已就法定容積率為240％乙事進行陳述，並於書面簡報檢附都發局105年3月1日北市都設字第10531163400號函（編為相證26，下稱系爭都發局函），內載有關上訴人委託張倫端建築師事務所申請臺北榮總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提送委員會一案，有關院區之容積率及建蔽率依本府97年3月4日府都規字第09730017400號公告實施「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拾壹、其他說明及特殊規定事項（石牌、榮總行義生活圈部分）第1項規定：「醫院、學校特定專用區：建蔽率40％、容積率240％」請一併釐清修正，原報告書及光碟除1份存檔外，餘請派員取回；及檢附張倫端建築師事務所105年3月3日（105）端字第0003號函（編為相證27，下稱系爭建築師回函），針對系爭都發局函說明容積率240％一節，向其回覆容積率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條例第83條規定為400％（見本院卷三第61、72-73頁），並有第二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1-112頁）。上訴人既於第二次詢問會時已向仲裁庭陳述其與都發局函文往來間對於容積率認定一事，自無其所稱未給予上訴人陳述之機會可言，其此部分主張，核非可採。
　　⒊上訴人又主張仲裁庭未就系爭仲裁判斷所引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一節，使伊為陳述等語，經查，系爭仲裁判斷關於「相對人（即上訴人）終止契約是否合法」一節，指出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所提投資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指摘38項缺失是否全然不符合本修訂書之規定，仍有疑義，及被上訴人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時，上訴人置之不理，突於同年8月7日委請律師檢附上訴人審查意見，以被上訴人遲未依其要求修改投資執行計畫書，屬未於限期內改善之缺失為由，先行中止促參案契約修訂書之執行，被上訴人之爭議仍未獲解決，如何能開始興建，不能認全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頁），而被上訴人就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將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爭議，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處理，上訴人卻仍於同年8月7日發函中止系爭合約之執行一節，於仲裁程序陸續以仲裁準備二書、仲裁綜合辯論意旨書提出此項主張（見本院卷三第51-52、304頁），且於110年12月1日第六次詢問會，當主任仲裁人詢問上訴人之審查意見出來時，被上訴人就提出仲裁乙事，被上訴人即稱：伊已於106年6月8日依系爭合約啟動爭議程序，上訴人仍於同年8月7日發函中止執行等語，上訴人則回應：伊於同年2月21日即已發函回覆被上訴人違約事實而未改善，至同年8月7日因而發函中止執行，被上訴人於該段期間並未有改善或提出正當事由積極作為，不能因提出仲裁爭議聲請，而無視其未積極履約之事實等語，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4-425、427-428頁），足見仲裁庭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提付爭議協調委員會與上訴人發函中止合約執行等節，已有使上訴人為陳述，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此節未給予陳述機會等語，亦非可採。
　　⒋綜上，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系爭都發局函、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約定等節未給予陳述或充分陳述機會，依前開規定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等語，為無理由。
　㈡系爭仲裁判斷有關下列事項之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23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⒈按仲裁庭應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次按仲裁程序所謂「必要之調查」，乃屬仲裁庭裁量事項，如非恣意不為任何調查，即不得謂未為必要之調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仲裁制度與訴訟制度不同，法院審理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所行程序並非視作原仲裁程序之上級審或再審程序，僅得就原仲裁判斷有無仲裁法第40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含第1款所稱第38條各款情形）為審查，至於仲裁判斷所持之法律見解是否妥適，仲裁判斷之實體內容是否合法、妥適，係仲裁人之仲裁權限，法院應予以尊重，毋庸再為審查（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合約業經伊合法終止，業據伊提出審查意見所列38項缺失，惟仲裁庭竟未逐項調查違反系爭合約具體情事等語，查上訴人於仲裁程序中陸續以仲裁答辯五、六、八書主張被上訴人所提投資執行計畫書，有其提出審查意見所列多項缺失（見本院卷三第128-138、189-203、209-213頁），上訴人並於110年10月13日第四次詢問會針對上開缺失進行陳述，有第四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42-245頁），仲裁庭復於同年12月1日第六次詢問會針對上開缺失請兩造進行陳述，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0-421、423-424、427-436頁），應認仲裁庭就系爭合約是否合法終止所涉審查意見缺失部分，已使上訴人為陳述及調查。至上訴人主張伊於仲裁程序有提出仲裁辯論意旨㈠書檢附被上訴人99年3月19日書立經公證之承諾書（見本院卷三第297頁），主張系爭合約依該承諾書業已終止，卻未經仲裁庭為調查等語，惟查，仲裁庭於第六次詢問會就系爭合約是否終止一節，已有使上訴人為陳述，並確認有無須為補充，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20、429頁），縱仲裁庭未就被上訴人書立之承諾書是否有涉系爭合約終止一事為詢問調查，揆諸前開說明，此僅屬裁量事項，上訴人於詢問會未再就承諾書部分特別提出說明，亦難認仲裁庭有恣意不為調查情事，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⒊上訴人又主張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之爭議，已於仲裁程序書狀予以說明，仲裁庭卻未為必要調查等語，查：
　　　⑴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部分
　　　　上訴人於第二次詢問會所提供之簡報，檢附立體停車場使用執照申請書、醫科大樓法定停車場建築師計算表、往生室建造執照申請書、新（第三）門診大樓建照執照申請書、使用執照申請書、系爭都發局函、系爭建築師回函（見本院卷三第65-73頁），並於第二次詢問會向仲裁庭依序逐項說明，主任仲裁人會中並確認應適用之容積率，有第二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0-115、117-118頁）；又上訴人於第三次、第四次、第六次詢問會亦再次說明本件用地之容積率，並經主任仲裁人於會中向兩造確認適用之依據，有第三次、第四次、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62-176、236-237、242、247、410-420頁）。堪認上訴人就其否認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一節除於書狀檢附證據說明外，於詢問會經仲裁庭聽取兩造各自陳述並為調查，並無上訴人所指未為必要調查之情事。上訴人雖主張仲裁庭未調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約定所負義務不因容積率異動而減免一事等語，然查上訴人於仲裁答辯書主張縱有被上訴人所稱兩造合意以400%計算，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7章第1條第2項並未減免其所應盡之義務與責任，不得作為拒絕履行系爭合約之藉口等語，有該書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76頁），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核與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並無直接關連性，仲裁庭本於裁量而未為必要調查，難認有違反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後段規定。
　　　⑵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
　　　　上訴人於第三次詢問會所提供答辯㈣書要旨之簡報檔案，即有說明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於系爭合約之約定、被上訴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醫療法、系爭許可辦法等相關規範，上訴人並於第三次詢問會陳述病床數相關爭議，有第三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76-177、181-182頁），又於第四次詢問會陳述病床數及太平間相關爭議，有第四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35-236、248-260頁），仲裁庭並於第六次詢問會就病床數及太平間之爭議，使兩造於詢問會充分陳述各自主張並為調查，有第六次詢問會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42-460頁），亦無上訴人所指未為必要調查之情事。
　　⒋綜上，上訴人主張仲裁庭就終止契約及審查意見所列38項缺失、兩造有無達成容積率400％計算之合意、興建設置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等節未為必要調查，依前開規定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等語，為無理由。
　㈢系爭仲裁判斷有關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之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31條規定？
　　⒈按仲裁庭經當事人明示合意者，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仲裁法第31條定有明文。又仲裁法第31條規定之衡平仲裁，乃指仲裁判斷如嚴格適用法律之規定，於當事人間將產生不公平之結果時，當事人得明示授權仲裁庭故意不適用法律之嚴格規定而為判斷者而言。與所謂衡平判決係法院於法律無明文規定之情形下，探求立法之真意，本於一般原則，類推適用相關法律規定而作成之判決者，二者並不相同。概現行法律因衡平理念已融入法律，經由「抽象衡平」具體化為法律之一部分，形成法律之基本原則。如誠實信用原則、情事變更原則、公益違反禁止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等法律明文化之基本原則規定時，自不以經當事人明示合意為必要。是若仲裁庭僅依民法第1條、第148條及第227條之2規定之法理、誠實信用原則或情事變更原則等進一步探究、解釋而為判斷，並未將法律之嚴格規定加以摒棄，自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疇，不生須經當事人明示合意始得為衡平仲裁之問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系爭仲裁判斷有不符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要件，忽視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有查明容積率義務，且所認定兩造誤認容積率400％將致有未適用民法第71條、第246條第1項、第225條、第266條第1項規定等情事，系爭仲裁判斷未經兩造合意並實質適用衡平原則等語，惟查，被上訴人於提付仲裁時，係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聲請就系爭合約為調整，有仲裁聲請書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10-11頁）；系爭仲裁判斷並於理由欄第二點說明本件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再於第四點說明系爭合約如何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有系爭仲裁判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2-215、218-225頁），準此，系爭仲裁判斷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法律見解是否妥適，將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是否合法、妥適，依前開說明，核屬仲裁人之仲裁權限，本院自應尊重而毋庸再為審查。再者，系爭仲裁判斷既係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所作成，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疇，本件自無適用衡平仲裁之問題。則上訴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適用法律不當，已實質適用衡平仲裁原則，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違反同法第31條規定等語，要非可採。
　㈣系爭仲裁判斷有關命系爭合約應調整如系爭附件合約之判斷，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1款規定？
　　⒈按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有第38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38條第1款本文、第40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雙方就關於本修訂書所載事項、協調契約履行之任何爭議，於提付仲裁或其他救濟程序前應先依本修訂書規定提交協調委員會處理。」第21章第3條第1項約定：「如爭議事項經任何一方請求提付協調後30日內仍無法解決，或任一方於收受協調委員會之決議後10日內向他方提出異議時，雙方同意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有系爭合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01頁）。而被上訴人於提付本件仲裁時，已於107年12月10日先依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向上訴人提出進行協商及爭議處理，因上訴人於108年1月9日回函拒絕，乃依同章第3條第1項約定提付仲裁等情，有被上訴人仲裁聲請書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4頁）。又參以被上訴人仲裁聲請書已說明其依系爭合約約定於上訴人院區土地上興建並營運「緩和安護設施（包括Ａ棟綜合大樓和Ｂ棟宿舍大樓及其他必要之設施）」及「系列服務設施（即往生室等設施）」，該院土地容積率係依400％為計算及規劃基礎，嗣容積率改為240％，影響興建成本及營運收入，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契約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0頁），足見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履行興建上開設施，所使用上訴人院區用地之容積率因有差異情事，所生之爭議核屬系爭合約第21章第2條第1項本文約定：「雙方就關於本修訂書所載事項、協調契約履行之任何爭議」範疇，並無逾越仲裁協議範圍可言。
　　⒊上訴人雖主張系爭仲裁判斷將原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為新合約條文，與兩造仲裁協議標的約定僅限於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其履行之爭議無關等語，查系爭仲裁判斷理由欄第四點就調整契約部分進行逐項說明，准予調整部分包含：⑴系爭合約第1章第2條第2項第3款計畫用地面積之縮減；⑵系爭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興建及設置項目，其中緩和安護設施刪除c.長期住宿醫護宿舍項目，附屬設施工程調整Ａ棟綜合大樓名稱為緩和安護大樓，刪除Ｂ棟宿舍大樓，聯通道由原定2座因刪除Ｂ棟宿舍大樓改為1座；⑶系爭合約第9章第2條第11款、第12款刪除Ｂ棟宿舍大樓；⑷系爭合約附件一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基地範圍圖1-1、1-2、1-3、1-4及表1-1、附件二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計畫興建工程範圍圖2-1、2-2配合前開⑴之面積調整基地範圍；⑸系爭合約附件三、壹、五往生室（太平間），因容積率改變，將樓地板面積調整為618平方公尺；⑹系爭合約附件五㈠第1條標的「230-0地號」因已分割為「230-0、230-1、230-2地號」配合地號分割而調整，並調整計畫用地面積與系爭合約第2章第2條第2項第3款一致；⑺系爭合約附件六壹、緩和安護事項原約定一至三部分，因營運量體變更，配合上訴人所能提供容積面積約7089平方公尺為基準，調整地上5層、地下2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1棟，總樓地板面積約7360平方公尺，並刪除Ｂ棟宿舍大樓，將Ａ棟綜合大樓調整名稱為緩和安護大樓；⑻配合Ｂ棟宿舍大樓不再興建，調整系爭合約及附件之用語（此部分詳如系爭仲裁判斷理由欄第四點之說明），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聲請調整之事項，有系爭仲裁判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9-220、222-225頁）；再對照系爭仲裁判斷理由第二點㈠⒋，提到本件係因計畫用地容積率由400％調整為240％，而調整系爭合約及附件所定內容（見原審卷一第215頁），第四點㈠並說明除上開調整項目外，其餘皆仍保有系爭合約內容（系爭仲裁判斷第81頁倒數第1行，原審卷一第218頁），足認上開⑴至⑻所列准予調整項目，係鑑於容積率現為240％，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進行調整，將用地面積縮減，並刪除Ｂ棟宿舍大樓，在系爭合約原定興建項目調整縮減被上訴人原定給付內容，並未創設新給付項目，上訴人主張系爭附件合約已非系爭合約所載事項及其履行事項，而有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情事，而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1款規定等語，為無理由。
　　⒋至上訴人援引促參法規定主張依調整後系爭附件合約未考量如何興建、營運及財務是否可行，被上訴人因取消Ｂ棟宿舍大樓興建減省成本，卻未檢討含權利金之其他條件，未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等語，惟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均屬系爭仲裁判斷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進行調整是否合法及妥適問題，依前開說明，要非本院所得判斷，併此指明。
　㈤系爭仲裁判斷有無就系爭附件合約興建多功能醫療病房80病床及太平間之項目為判斷？如有，是否構成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違反同法第38條第3款規定？　　
　　⒈按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有第38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38條第3款、第40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仲裁判斷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將系爭合約調整為系爭附件合約，調整範圍如前述即事實及理由欄四、㈣、⒊所列⑴至⑻之項目，其餘皆仍維持系爭合約之約定乙節，關於系爭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所定投資興建及建置：⑴緩和安護設施、a.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及⑵系列服務設施（含大體解剖室、助念室、零下20度之冰櫃2個及遺體冰箱99個等）（契約完整內容見原審卷一第59頁），並非上揭⑴至⑻經系爭仲裁判斷調整之項目，此參系爭附件合約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款所定投資興建及建置關於⑴緩和安護設施、a.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及⑵系列服務設施之內容（見原審卷一第239頁），均仍維持與原系爭合約之內容相同即明，是系爭仲裁判斷並未就多功能醫療病房共80床位、系列服務設施之項目命被上訴人為給付，而係維持原系爭合約內容，此本屬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原定所應給付之項目，於系爭仲裁判斷調整後之系爭附件合約仍無變動，上訴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一節，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馬佳瑩  



